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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工信规范发﹝2019﹞12 号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

奖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工信局、财政局，宁东基地管委会经发局、财政审计局、战

略规划局：

为全面推进宁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工作，提高综合

利用水平，依据《关于印发<自治区加快推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

利用的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（宁工信节能发〔2019〕170 号）要求，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研究制定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一

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奖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文件

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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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宁夏回族自治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奖补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

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

2019 年 12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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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宁夏回族自治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

综合利用奖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宁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工作，

提高综合利用水平，依据《关于印发<自治区加快推进工业固体

废物综合利用的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（宁工信节能发〔2019〕170

号）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

废物，包括粉煤灰、炉渣、气化渣、冶炼渣、电石渣、脱硫石膏、

煤矸石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粉煤灰是指燃煤电厂以及煤矸石、煤泥

资源综合利用电厂锅炉烟气经除尘器收集后获得的细小飞灰和

炉底渣。炉渣是指煤在锅炉燃烧室中产生的熔融物。气化渣是指

在一定温度、压力下，用气化剂对煤进行热化学加工，将煤中有

机质转变为煤气的过程产生的副产品。冶炼渣是指金属矿物冶炼

过程中产生的废渣。电石渣是指电石水解获取乙炔气后的以氢氧

化钙为主要成分的废渣。脱硫石膏是指电厂烟气湿法脱硫的副产

品。煤矸石是指在采煤过程和洗煤过程中排放的固体废物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综合利用是指：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为

原料加工再用、转化利用、废物交换等方式，从工业固体废物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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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取或使其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、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活动，以

达到减少工业固体废物的目的。

第五条 奖补资金从自治区新型工业化发展预算资金节能减

排专项中列支，对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企业实施奖补。奖补的

企业应在宁夏境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登记注册，综合利用项

目在宁夏境内建设，利用宁夏境内企业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。企业综合利用本企业产生的工业固废不在奖补范围，利用煤

矸石发电和矿井回填项目不在奖补范围。

第六条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奖补标准为：以上一

年度综合利用量为基数，年新增综合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1 万

吨到 5 万吨（含 5 万吨）的企业，每新增 1 吨奖补 10 元；新增

综合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5 万吨到 10 万吨的（含 10 万吨），

每新增 1 吨奖补 20 元；新增综合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10 万吨

到 20 万吨的（含 20 万吨），每新增 1 吨奖补 25 元；新增综合利

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20 万吨以上的，每新增 1 吨奖补 30 元。单

户企业每年奖补最高不超过 600 万元。企业首次申报奖补，申报

年度（不含 2019 年）的上一年停产或减产，以其上两年度综合

利用量的平均值为新增量核准基数；再次申报奖补，以前次奖补

年度综合利用量为新增量核准基数。

第七条 申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奖补的企业，应按

照《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(工信部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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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 2018 年第 26 号)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

利用评价管理实施细则》要求，由评价机构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

综合利用情况进行评价，并出具评价报告。评价报告应包括但不

限于以下内容：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法定

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来源、种类和数量

以及综合利用产品种类、产量、销售渠道、比上一年度的增量等

情况和材料；申报当年无节能、环境、安全违法事故及行政处罚

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。评价机构负责验证相关佐证材料原件的真

实性。

第八条 申报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份，向所在地市（含宁东

基地，下同）工信主管部门提交申报上年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

合利用补贴申请和综合利用评价报告。经地市工信主管部门审核

后，推荐报送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。

第九条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负责聘请第三方评估机

构对企业申报资料进行审核，核定奖补金额。会同财政厅下达项

目资金计划，财政厅按规定下达资金。

第十条 企业、评价机构应当对评价报告和佐证材料的真实

合法有效性负责，存在弄虚作假、骗取、套取奖补资金行为的，

将追回已拨付的奖补资金，列入严重失信企业名单，取消申请自

治区各类优惠政策的资格，3 年内不予受理其奖补资金申请。

第十一条 各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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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利用奖补申请和审核等相关工作程序中，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

行为，以及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

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

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执行期暂定至 2022 年

12 月 31 日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10 日印发


